租赁合同书

甲  方：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

乙  方：
甲乙双方经协商，就乙方租赁xx国际车业广场商铺事宜，达成以下协议：

甲方义务：

1. 甲方提供入场经营的必要条件和硬件设施，自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到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将区层号商铺共计          平方米，租赁给乙方，每平方米租金价格       元/M2/月。

2. 在本合同期满后，乙方愿意继续经营的，在同等条件下，甲方给予乙方优先续租待遇，具体另签协议。

3. 合同期满，乙方不愿续租时，甲方在合同到期三日内全额退还乙方所付押金。

4. 负责商场的管理、清洁、保安和日常维护工作。

5. 协助乙方办理相关工商、税务手续。

6. 甲方为入驻商户提供必要的市场推广支持。

乙方义务：

1. 自本合同签定之日，乙方向甲方支付押金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支付第一季度租金总计               元整，以后每季度租金需按时支付甲方，逾期按每天万分之五收取滞纳金，超过一个月未按时缴纳租金的，押金不退，合同自行解除，乙方须另补足逾期租金后方可退出广场。

2. 合同期满需要退出市场的，需提前一个月提出申请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退出广场。

3. 合同期满，乙方继续租赁该商铺，则需另签合同，并按租约支付租金。

4. 乙方需按合同约定面积和约定条款按时缴纳物业管理费，物业管理费：1.5元/M2/月，乙方须另装电表，按表收费，电费：1元/度。

5. 乙方须服从宏达国际车业广场的管理规定，经营范围必须与车业有关，依法诚信经营，自觉维护广场公共利益和信誉，遵守商户公约。

6. 自签约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必须入驻，否则，押金罚没，甲方有权对外另行出租。

7. 合同期内不得私自转让，经广场同意后方可进行，否则转让无效，押金不退。
8. 乙方商铺商品应摆放整齐，注重企业形象，应始终处于正常营业状态，即正常工作日有员工管理和对外营业，货品不得随意堆放，不得对广场形象造成不良损坏，否则，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，乙方不再享受优惠待遇。
9. 乙方应保障在合同期内商铺相关设施的完好无损，因乙方原因造成损害的，乙方照价赔偿。
其他约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违约责任：

违约方赔偿对方损失，并处以合同标底总额的30%的额外赔偿。

本合同自签定之日起执行，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未尽事宜另行协商。

甲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盖章或签字）

负责人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